
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反馈意见及采

纳情况

序

号
部门 反馈意见

是否

采纳

部分采纳/不采纳项目

与部门协商的结果

1
市自然资
源局

一、来函提及的《中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属规
范性文件，建议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，核实本次政策内容是否属于
规范性文件，若不属于规范性文件，建议从法律法规角度考虑新政策
是否能够废止原规范性文件。鉴于目前已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
厅关于印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复制政策机制清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
（建办城函〔2020〕649 号），以及你局和我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优
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服务的通知》（中建通〔2023〕36 号），
建议在全市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新政策尚未出台前，近期工作将老旧
小区的加装电梯项目与非老旧小区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区分考
虑。同时，请你局将老旧小区的范围的矢量图形发给我局共享。
二、来函第四（二）1 点及第四（三）3 点提及《中山市既有住宅加
装电梯规划技术标准》，目前我市暂无该技术标准，建议相关表述不
纳入本次政策制定内容，以免实施过程中产生歧义。
三、来函第四（五）3 点“市自然资源局分局审查加装电梯用地权属
是否清晰，规划方案是否影响城乡规划实施”，建议修改为“市自然
资源局分局核查加装电梯用地权属情况，方案是否影响城乡规划实
施”。
四、建议增加消防审查的相关内容，明确职能部门和程序。

部分采
纳

一、采纳。（一）本《通知》
已按规范性文件程序报批。
（二）已在拟定老旧小区加
装电梯的相关实施细则。

二、部分采纳。作为行业主
管部门，应出台相关技术支
撑文件，如《中山市既有住
宅加装电梯规划技术标准》。

三、采纳。

四、采纳。

2 市财政局

一、根据《中山市既有住宅加建电梯管理办法》(中府办〔2018〕
145 号)，我市于 2019 年设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资金，将于本
年到期，如确需延续的。请贵局按照《中山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
法》(中府〔2020〕14 号）有关规定，对上一周期资金使用绩效开展
自我评价，经财政部门绩效核查，如结果达到良或优等级，按程序报
市政府审批。另，来文涉及资金扶持的内容，建议按《中山市既有住
宅加建电梯管理办法》(中府办〔2018〕45 号）的表述修改。

二、该专项资金经批准延续后，请贵局根据《中山市级财政专项
资金管理办法》(中府〔2020〕14 号）有关“—项专项资金一个具体
管理办法”规定，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。

三、根据《中山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中府〔2020214 号）
有关规定，专项资金的设立期限原则上控制在 3年以内，建议该项资
金的设立期限控制在 3年以内。

部分采
纳

一、采纳。已开展绩效自我
评价，下一步递交市财政局
绩效核查。

二、部分采纳。将在后续工
作中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或相关管理细则。

三、采纳。

3
市生态环
境局

针对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第四点
（二）“协商协调和表决机制”，建议增加“申请加装电梯的，应对
加装产生采光、通风、通行、噪声等不利影响进行公告公示，并提出
防治措施等”。

采纳
采纳。

4 市国资委

一、关于第四点申请程序中第（一）条“申请人资格”。建议修改表
述为：申请人可以书面委托业主代表、国有事企业单位、有设计施工
资质的企业等其他相关单位办理加装电梯项目相关事宜。
二、关于第四点中第（三）条“提交申请”。为美化小区居住环境，
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品质，加装电梯整体外观应基本统一，与原有小区
建筑外墙设计保持搭配和谐。在项目实施前，应由社区应组织业主按
“一小区一方案”的原则，由业主投票确定外观方案。建议修改为：
经小区业主投票表决的“加装电梯外型外观设计方案”，或推荐电梯
外型外观图例给群众方便选择。
三、关于第六点“职责分工”。建议增加市属国企的职责，表述修改
为：建立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参与加装电梯的工作机制，发挥国企担
当和设计施工资源优势，协助镇街政府、社区开展政策宣导、民意征
询等工作，提供施工建造方案、工程造价等技术性支持，协助镇街设
立加梯便民服务点，协助做好“一小区一方案”加装电梯外型外观方
案设计工作。
四、关于第七点“其他要求”中第（一）条。建议修改表述为：镇街
需设立加装电梯便民服务点，鼓励市属国企协助参与便民服务点设
立，受理以下事项……。
五、关于第七点“其他要求”中第（四）条。建议修改表述为：落实
责任主体责任。鼓励申请人委托市属国企或有设计、施工资质的企业
协助全程办理加装电梯事宜。

部分采
纳

一、采纳。

二、不采纳，公示期间相关
业主对设计方案无异议则视
为通过。

三、采纳。

四、采纳。

五、采纳。描述调整为：落
实责任主体责任。鼓励申请
人委托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
或有相关资质（设计或施工
资质）的企业协助全程办理
加装电梯事宜。



5 市民政局
文件里提到的“低收入困难家庭”2022 年 8 月改为了“最低生活保
障边缘家庭”，简称“低保边缘家庭”，建议按最新提法调整一下

采纳 采纳。

6 市政数据

一、中山市加装电梯工作手册文件中存在多份承诺书文件，包括住宅
加装电梯风险承诺书、住宅加装电梯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，建议精
简材料，将两份承诺书合并为一份 。
二、中山市加装电梯工作手册文件中加梯公示情况说明模板文件中有
对公示网站的描述（《XX 加装电梯方案》于 xx 月 xx 日至 xx 月 xx
日在 xx 网站、xx 地点对进行公示），但在通知文件公示部分没有
要求要在网站公示，建议明确是否要求在网站公示。

部分采
纳

一、不采纳。承诺事项不同，
承诺对象也不同。

二、采纳。不进行网站公示。

7
东区街道
办事处

1.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
稿）》第“四、申请程序”的“（ 四 ）公示及异议调解”的“3”，
建议修改为“3、通过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，由社区（村）居民
委员组织调解，调解时间自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起不超过 30 个
自然日。组织调解的单位在调解结束后，5 个工作日内出具调解说明
和意见。”；
2.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工作的通知（征求意见
稿）》的附件：“1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手册”中的“关于《XX
加装电梯方案》的公示情况说明”建议删除“在 XX 网站、”和“网
站截图”；
3.《中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工作指引（修订）》
“第七条”中“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完成特种设备（电梯）使用登记
后”建议修改为“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完成特种设备（电梯）使用登记
和竣工验收备案后”；

4.《中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工作指引（修
订）》“第七条”“（二）特种设备（电梯）使用登记”建议修改为
“（二）特种设备（电梯）使用登记和中山市限额以下小型工程验收
备案告知书”；
5.《中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工作指引（修订）》
“第八条”建议删除“及政务网站”。
6.《中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工作指引（修订）》
“第九条”第二段“经补助对象书面同意，可将补助资金直接拨付到
加装电梯施工单位账户。”建议修改为“经补助对象书面同意，可将
补助资金直接拨付到加装电梯施工单位或电梯公司账户。”
7.《中山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工作指引（修订）》
附件 1“说明”中“2”的“①特种设备（电梯）使用登记”建议修
改为：“①特种设备（电梯）使用登记和中山市限额以下小型工程验
收备案告知书复印件”

一、不采纳。社区（村）调
解不成的，需要镇街调动各
职能部门协助调解。

二、采纳。

三、采纳。

四、采纳。

五、采纳。

六、采纳。

七、采纳。

8
石岐街道
办事处

1.建议维持需办理竣工验收后方可提出补助申请，原因：只需办理特
种没备使用证就可以提出申请补助，会导致出现电梯特种设备验收
后，一些涉及土建的工序拖沓，甚至不来报验收备案的可能，导致施
工监管流程难以闭合。
2.建议市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（例如市监局）出台具体的“既有住宅
加装电梯日后维保工作指引”，明确业主的使用权和维保义务。

部分采
纳

一、采纳。
二、暂不采纳。业主在协议
书上约定维保条款，后续将
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出台既有
住宅加装电梯的维保工作指
引。

9
市城管和
执法局

回复无意见。

10
市金融工
作局

回复无意见。

11
市农业农
村局

回复无意见。

12 市人社局 回复无意见。

13 市水务局 回复无意见。

14 南区街道 回复无意见。

15 坦洲镇 回复无意见。

16
五桂山街

道
回复无意见。

17 社会公众
公示日期 4月 18 至 4 月 30 日，在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务网进

行公示，未收到社会公众的反馈意见。


